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
法》的通知

厅机关各处室、各直属事业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法》经厅党组2025年

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25年8月21日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自治区教育厅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保障数据安

全，促进数据有序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教育系统核心数据和重要数据识别

认定工作指南（试行）》《GB/T 43697-2024数据安全技术数据分类分

级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相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教育厅机关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以下

简称各单位）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管理、使用的全部数据资源。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教育数据，是指各单位在履行教育教学、行

政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过程中，通过信息系统、纸质文档及其他载

体记录的各类信息。

第四条  涉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的具体要求和管理措施，按照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数

据安全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条  数据分类分级管理遵循“依法依规、科学合理、动态调

整、安全可控”原则，实行“谁产生、谁定级，谁使用、谁负责”的

责任机制。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六条  教育厅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网信

领导小组）负责审定厅本级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及重要数据目录，

协调解决跨部门重大争议事项，监督考核各单位工作落实情况。

第七条  网信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育信息化处）具体负责数

据资产登记、分类分级结果备案、数据目录管理等工作。

第八条  各单位应履行主体责任，负责本业务领域日常数据管理

与安全责任落实。

第三章  数据分类

第九条  按照数据描述对象不同，教育数据分为教育基础数据、

教育业务管理数据、教育行政管理数据、其他数据四类。

（一）教育基础数据是指部门数据中高频、通用、核心的数据集

合，包括人员基础数据和学校(机构)基础数据两个子类;

（二）教育业务管理数据是指教育行政部门在开展教育管理业务

活动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集合，包括学生管理数

据、教职工管理数据、办学条件管理数据、教育教学数据、考试招生

管理数据、科研管理数据、教育统计数据七个子类;

（三）教育行政管理数据是指教育行政部门日常运行过程中收集

和产生的数据集合，包括综合办公数据、财务资产数据、干部人事数

据、后勤与安全管理数据、信息系统运行数据五个子类;

（四）其他数据是指不属于以上分类的数据。

第四章  数据分级

第十条  教育数据按照重要性、敏感性、规模等数据分级要素，

以及数据一旦遭到泄露、篡改、破坏或者非法获取、非法使用、非法

共享所造成的影响对象和影响程度，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

将教育数据级别分为核心数据(L5)、重要数据(L4)和一般数据，其中

一般数据分为三级(L3、L2、L1)。

第十一条  核心数据（L5）是指在教育系统内具有较高覆盖度或

达到较大规模的重要数据，一旦遭到泄露、篡改、破坏或者非法获

取、非法使用、非法共享，可能直接影响政治安全。



（一）1亿人及以上个人信息或1000万人及以上敏感个人信息;

（二）1000万条及以上经过计算加工生成的，对数据描述对象有

较深刻画程度，且影响国家安全的衍生数据;

（三）部门数据中可能覆盖全国范围的教育基础数据;

（四）经评估的其他数据。

第十二条  重要数据（L4）是指在教育系统达到一定规模的数

据，一旦遭到泄露、篡改、破坏或者非法获取、非法使用、非法共

享，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一般危害或者对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公共

利益造成严重危害。

（一）1000万人及以上且1亿人以下的个人信息，或100万人及以

上且1000万人以下敏感个人信息;

（二）100万条及以上且1000万条以下经过计算加工生成的，对数

据描述对象有一定刻画程度，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衍生数据;

（三）覆盖全区的教育基础数据和教育业务管理数据。

（四）经评估的其他数据。

第十三条  未识别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的其他数据,确定为一般

数据。按照数据一旦遭到泄露、篡改、损毁或者非法获取、非法使

用、非法共享,对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或个人、组织合法权

益等造成的危害程度,将一般数据从高到低分为L3级、L2级、L1级共三

个级别。

（一）一般数据（L3）是指在教育机构具有较高覆盖度或达到较

大规模的数据，一旦遭到泄露、篡改、破坏或者非法获取、非法使

用、非法共享，可能对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公共利益造成一般危害

或者可能对组织权益、个人权益造成特别严重危害。

（二）一般数据（L2）是指在教育机构达到一定规模的数据，一

旦遭到泄露、篡改、破坏或者非法获取、非法使用、非法共享，可能

对组织权益、个人权益造成严重危害。

（三）一般数据（L1）是指在教育机构公开数据或较小规模的数

据，一旦遭到泄露、篡改、破坏或者非法获取、非法使用、非法共

享，可能对组织权益、个人权益造成一般危害。



第十四条  特定类型一般数据的最低参考级别为:

（一）敏感个人信息不低于3级,一般个人信息不低于2级;

（二）有条件开放/共享的公共数据级别不低于2级,禁止开放/共

享的公共数据不低于3级。

第五章  实施与监督

第十五条  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为全厅统一数据登记期，各单位

对本业务领域数据资产进行全面梳理，形成数据资产清单和初步定级

意见，教育信息化处进行形式审查。拟被确定为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

的，由教育信息化处会同政策法规处、相关单位及外部专家组成联合

评审组进行评审，确定初步建议，报网信领导小组审定。经审定的核

心数据和重要数据目录报上级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当数据业务属性、使用场景、公开范围等发生重大变

化，导致数据需要重新定级时，原责任单位应提交变更事项申请，说

明变更理由并附佐证材料，教育信息化处启动重新定级程序，按流程

报批审核确定。

第十七条  教育信息化处每半年对各单位数据分类分级情况开展

一次排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在数据分类分级工作中，因错标、漏

标造成数据泄露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教育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

施。


